2021年度钦州市“美丽钦州•宜居乡村”
服务惠民专项活动绩效自评报告

根据《钦州市财政局关于开展市本级2021年度预算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钦市财绩〔2022〕1号）要求，我局对“美丽钦州•宜居乡村”服务惠民专项活动项目进行了绩效自评，现将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服务惠民”专项活动是自治区党委、政府立足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举措。钦州市委、政府高度重视，把“服务惠民”专项活动作为“美丽钦州•宜居乡村”活动重点实施的四个专项活动之一，以更好满足农民群众多样化公共服务需求，不断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二）项目实施依据
1.自治区党委办公厅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美丽广西”乡村建设重大活动规划纲要（2013-2020）》；
    2.自治区党委办公厅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美丽广西•宜居乡村”活动指导意见》及三个配套文件的通知》（桂办发〔2016〕60 号）；
    3.中共钦州市委员会办公室 钦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美丽钦州”乡村建设重大活动规划纲要（2013－2020）》；
    4.中共钦州市委员会办公室 钦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美丽钦州•宜居乡村”活动指导意见及四个配套文件的通知》（钦办发〔2017〕30号）。
（三）项目工作目标
支持全市村级综合服务中心网络建设及日常运营管理，确保就业、社保、教育、卫生、文体、法律六项服务正常开展。
二、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一）项目资金投入情况
根据《自治区党委办公厅、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美丽广西•宜居乡村”活动指导意见>及三个配套文件的通知》（桂办发〔2016〕60 号）精神，村级综合服务中心的日常运行管理和协管服务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方式解决，所需资金由自治区、设区市、县（区）按2:3:5比例分担，并按年度拨付至县（区）项目主管部门。服务惠民专项活动资金列入政府预算，专项用于村级综合服务中心网络费、运营维护费以及开展六项服务活动经费开支，其中网络费2280元/年•村、运行维护费3000元/年•村、六项服务费1.2万元/年•村（六项服务包括十项业务，就业服务费、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经办服务费、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经办服务费、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经办服务费、村级儿童福利督导员服务费、贫困家庭在校生资助补助服务费、乡村医生签约服务费、残疾人康复协调员服务费、文化体育活动服务费、法律服务联络员服务费，每项具体业务服务费100元/月，每个行政村服务费1.2万元/年。）
钦州市共有932个行政村，按照网络费2280元/年•村、运行维护费3000元/年•村、六项服务费1.2万元/年•村的规定标准，每年度自治区、市、县应筹集服务惠民专项资金1610.5万元，所需资金由自治区、市、县（区）按2:3:5比例分担，每年自治区应配套324万元，市级应配套483.15万元，县（区）总共应配套805.216万元。
（二）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2021年度市本级配套资金由市财政局按年初预算下达至县（区）项目主管部门，资金到位率100%。2021年市本级财政拨款安排配套资金资金483.15万元，由各县（区）项目主管部门统筹用于村级综合服务中心网络费、运营维护费以及协管员服务费。
（三）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项目资金严格按照《自治区党委办公厅、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美丽广西•宜居乡村”活动指导意见>及三个配套文件的通知》（桂办发〔2016〕60 号）和《中共钦州市委员会办公室 钦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美丽钦州•宜居乡村”活动指导意见>及四个配套文件的通知》（钦办发〔2017〕30号）规定使用和管理。
三、项目评价工作情况
（一） 开展自评情况
根据《钦州市财政局关于开展市本级2021年度预算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钦市财绩〔2022〕1号）要求，为做好本次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工作，确保自评工作质量，我局成立绩效自评工作领导小组，由分管领导任组长，具体业务科室工作人员为组员，通过查阅资料等方式认真组织自评工作。
（二）评价原则、评价指标和方法
根据《钦州市财政局关于开展市本级2021年度预算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钦市财绩〔2022〕1号）要求，本项目严格按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经济性、效率性、效益性”的原则，结合项目的特点，选用目标评价法进行绩效分析和评价。采用评价指标包括产出指标和效果指标，详见下表：
	类型
	指标名称
	指标值

	产出指标
	市本级配套资金到位率（财政实际拨付资金/预算安排资金*100%）
	100%

	
	六项服务覆盖率（实地抽查六项服务覆盖的行政村数/实地抽查的行政村数*100%）
	100%

	
	网络覆盖率（实地抽查网络覆盖的行政村数/实地抽查行政村数*100%）
	100%

	效果指标
	农民群众在村级综合服务中心享受六项服务
	100%

	
	支持全市村级服务中心正常运行
	100%按程序运营

	
	受益群众满意度
	≥90%


四、项目绩效情况
（一）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
（1）市本级配套资金到位率
根据《钦州市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2021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体系专项资金预算的通知》（钦市财社〔2020〕205号）下达的配套资金，计划安排资金483.15万元，实际到位483.15万元，资金到位率100％。
（2）六项服务覆盖率
各级人社部门对村级综合服务中心建设情况和就业社保等六项服务开展情况进行常态化检查指导，实地查看的所有村级综合服务中心都按照要求开展就业社保等六项服务，六项服务覆盖率达100%。
（3）网络覆盖率
各级人社部门对村级综合服务中心网络建设和使用情况进行常态化检查指导，实地查看的所有村级综合服务中心都有网络和正常使用，网络覆盖率达100%。
2.效果指标完成情况
（1）农民群众在村级综合服务中心享受六项服务。2021年所有村级综合服务中心正常开展六项服务，农民群众办事不出村就可以享受就业、社保、教育、卫生、文体、法律六项服务。
（2）支持全市村级服务中心正常运行。2021年自治区和市本级服务惠民配套资金都于2020年底提前下达到各县区项目主管单位，专门用于村级综合服务中心网络费、运营维护费、六项服务补助费，确保了村级服务中心正常运行。
（3）受益群众满意度。根据各级人社部门对村级综合服务中心办事群众的调查了解，受访群众满意度达98%。
根据以上指标完成情况的自评，综合自评结果为“优”。
五、存在问题与改进措施
（一）开展绩效评价工作遇到的问题
1.投入和产出绩效之间缺乏相关。根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预算绩效评价的一个重要原则是绩效相关，即绩效评价应当针对具体支出及其产出绩效进行，评价结果应清晰反映支出和产出绩效之间的紧密对应关系。但配套或转移支付项目，资金投入一般由国家、自治区、市、县（区）等各级政府共同分担，市本级的投入资金与项目的产出之间缺乏直接对应关系。
2.部分项目绩效评价结果无法使用。预算绩效结果应用是开展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基本前提，但部分项目政策性强，无法根据项目评价结果调整预算安排，比如本项目为政策规定的配套补助资金，即使绩效评价结果不理想也很难调减预算。
（二）改进绩效评价工作的建议
1.合理选择评价项目。目前我市主要对200万元以上的项目进行绩效自评，仅以项目金额作为选择项目绩效自评的依据过于简单，还应考虑项目与部门职能相关性、项目的社会影响和经济影响、项目评价结果的可使用性等方面。
2.科学组织绩效评价。建议财政部门事前对纳入绩效自评的项目征求相关部门的意见。
3.建立绩效指标库。绩效评价的关键是设置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指标，目前很多部门单位相关工作人员不知道如何设置项目绩效评价指标，建议财政部门收集、整理历年开展绩效评价所设置的指标，建立绩效指标库，提供给相关部门，以便各单位开展绩效评价时直接从绩效指标库中选取合适的指标。
   

钦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2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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